
   

Issued by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想你赏你大抽奖」之条款及细则 

推广日期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举办的「想你赏你大抽奖」（「奖赏」）之推广期为2023年3月1日至

2024年2月29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每两个月为一个阶段，全期合共有六个阶段举行。 

 

阶段 奖赏计算期 大抽奖日期 颁奖日期 

1 2023 年 3 月 1 日 – 4 月 30 日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 2023 年 6 月中 

2 2023 年 5 月 1 日 – 6 月 30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 2023 年 8 月中 

3 2023 年 7 月 1 日 – 8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 2023 年 10 月中 

4 2023 年 9 月 1 日 – 10 月 31 日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 2023 年 12 月中 

5 2023 年 11 月 1 日 –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 2024 年 2 月中 

6 2024 年 1 月 1 日 – 2 月 29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 2024 年 4 月中 

 

合资格客户 

 

此奖赏只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之本行客户 (「合资格客户」)： 

 

1) 以个人或联名方式持有证券附属账户之个人综合理财户口 (包括显卓私人理财户口、显卓理财户口、

至尊理财户口、BEA GOAL 或 i-Account) (「合资格户口」)；及 

 

2) 若属联名户口，只有第一账户持有人可享奖赏。 

 

奖赏： 至潮智能手机 或 手提电脑 

每一阶段共有5个名额 

 

合资格交易及途径 

 

1) 奖赏只适用于合资格客户透过本行电子网络银行服务 (Cyberbanking) 、 东亚银行证券服务流动应

用程式（BEA App）或自动化电话渠道 (「合资格渠道」) 于推广期内透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或沪深港通北向交易进行股票交易（「合资格交易」）。有关详情，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852) 

2211 1311 查询或浏览本行网页。 

 

2) 本行发行的衍生产品的股票交易不会被视为合资格交易以计算大抽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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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资格交易的日期及时间概以本行电脑记录及资料为准。如有任何争议，本行所作的决定为最终及

不可推翻。 

 

4) 任何最后被取消/退回或被发现为虚假之交易将被视为不符合此次推广资格。 

 

大抽奖详情 

 

1) 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之每一奖赏计算期内透过合资格渠道完成5次合资格交易可获得一次大抽奖机会。

在同一交易日于同一方向透过相同渠道成交之相同股票之合单交易只会被计算为合资格交易1次。 

 

2) 每位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之每一奖赏计算期只可获一次大抽奖机会。 

 

3) 每位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之每一奖赏计算期最多只可获得奖赏一份。 

 

4) 合资格客户将自动参与大抽奖而毋须另行登记。 

 

5) 本行将于推广期内之每一奖赏计算期完结后一个月内进行大抽奖，奖赏通知书将以电邮或邮寄方式

发送至客户于本行登记之电邮或通讯地址。 

 

6) 得奖者须按奖赏通知书中的指示兑换奖品，否则视同放弃奖品。 

 

7) 得奖者必须在大抽奖结果公布前在本行保存最新和有效的个人资料。本行对未能收到奖赏通知书不

承担任何责任，亦不会提供任何补偿。 

 

8) 若本行于送赠奖赏后发现得奖者不符合得奖条件或违反此等条款及细则，本行保留向得奖者索回该

奖赏或其等值赔偿之权利。 

 

9) 若大抽奖活动之奖赏缺货，本行保留可自行决定以另一款奖品代替的权利而无须事先通知。 

 

10) 本行非奖赏之产品供应商，故不会对奖赏之质素及供应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亦不会就奖赏所引起

或与其有关的事宜负上责任。得奖者如对奖赏有任何查询或投诉，请直接与供应商联络。奖赏图片/

价值只供参考之用，本行对其价值及其在市场真正售价之差异恕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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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条款及细则 

 

1) 合资格客户须在本行颁赠奖赏时仍持有有效的综合户口，否则客户获享奖赏的资格将被取消。 

 

2) 奖赏有机会随巿场变化或其他原因而改变。本行保留随时更改、终止及/或取消任何奖赏，或修订所

述任何条款及细则之权利。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3) 奖赏一经送出，不论于任何情况下均不能更改、转让、退回或以现金转换，并将不予补发。 

 

4) 本行发行的衍生产品的股票交易不会被视为合资格交易以计算大抽奖机会。 

 

5) 除了客户及本行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623 章）强制执

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6)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 

 

7) 此等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异，以英文版本为准。 

 

重要声明： 

 

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证券存在固有风险，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

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在作出投资决定前，投资者应参阅相关风险披露及文件。股票价格可升亦可

跌并会波动。投资者有可能会因进行股票交易或股票挂钩产品交易而损失其部分或全部投资。所载资料

仅供参考。它不构成购买或出售任何投资产品或提供投资服务的任何要约、招揽或建议。 

 

 

 

 


